理學院學士班96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、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

	類別
	科 目 名 稱
	學分數
	備　　註

	
	
	上學期
	下學期
	

	校
定
必
修
︵

30
學
分

︶
	大學中文
	2
	

	
	英文領域
	8
	

	
	通識
課程
	核心必修
	10-15
	7大向度中任選5向度，並於5向度中各修習1門課程

	
	
	選修科目
	8-10
	社會科學領域及人文學領域至少各4學分

	
	
	合計
	20
	

	
	體育
	0
	1至3學年必修

	
	勞作服務
	0
	必修2學期

	
	操行
	
	每學期成績及格

	學
位
學
程
必
修
︵

24~26
學
分

︶
	普通物理
	4
	4
	

	
	普通物理實驗
	1
	1
	

	
	微積分
	4
	4
	

	
	二

選

一
	化學
	普通化學
	3
	3
	

	
	
	
	普通化學實驗
	1
	1
	

	
	
	數學
	基礎數論
	3
	

	
	
	
	數學導論
	3
	

	第

一

專

長

學

程

︵

27~31

學

分

︶

擇

一

主

修
	物

理

學

程

︵

29~31

學

分

︶
	理論力學
	3
	3
	

	
	
	電磁學
	3
	3
	

	
	
	實驗物理
	2
	

	
	
	應用數學(或高等微積分)
	3(或4)
	3(或4)
	

	
	
	量子物理
	3
	3
	

	
	
	熱物理一
	3
	

	
	數

學

學

程

︵

27

學

分

︶
	複變數函數
	4
	

	
	
	幾何一
	3
	

	
	
	高等微積分
	4
	4
	

	
	
	線性代數
	3
	3
	

	
	
	代數
	3
	3
	

	
	化

學

學

程

︵

30

學

分

︶
	有機化學
	3
	3
	

	
	
	物理化學
	3
	3
	

	
	
	分析化學
	3
	3
	

	
	
	無機化學
	3
	3
	

	
	
	有機化學實驗
	2
	2
	實驗課程任選6學分修課即可。若要修有機化學實驗二，須先修過或曾修有機化學實驗一。

	
	
	物理化學實驗
	2
	2
	

	
	
	分析化學實驗
	2
	2
	

	第二專長學程
（27-33學分）
	本校各院(含本院)各系所提供之專業
進階學程，擇一修畢
	27~33
	

	其餘選修

（8-20學分）
	
	8~20
	

	最低畢業總學分
	128
	


